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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文件处理笺

来文单位 南宁市吉祥路幼儿园 文号

文件名称 关于南宁市吉祥路幼儿园采购复印纸所需经费的请示

办公室
拟办意见

分管领导
意见

主要领导
批示

处理结果

来文称：该园根据日常教育教学及行政办公需求，拟采购105件复印纸（190元/

件），经费预算1.995万元，拟从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中列支。

基建股、财务股：拟同意学校所请，按照财政局采购备案制度实施采购。

拟办意见：拟同意学校所请，按照财政局采购备案制度实施采购。

妥否，呈若鲁同志示。

教育局请示秘书
2026-01-22 10:06

梁元
2026-01-22 09:54

拟同意，呈若鲁同志示。

2026-01-23 10:44

同意上报。

黄斌
2026-01-15 20:09

拟同意幼儿园的经费支出。呈梁副示。

蓝智
2026-01-21 09:48

拟同意学校所请，按照财政局采购备案制度实施采购

2026-01-21 12:47

同意蓝智同志意见，呈梁元同志示。



备 注


